
                                                                                     

1 

证券代码：002438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2023-055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合同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大合同概述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瑞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帆节能”）与邯钢龙山钢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邯钢龙山钢铁”）于 2021 年 4 月签订了《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钢邯钢老区退城整合项目配套煤气加压储配站及煤气发电工程合同能源管理

合同》，合同总金额约为 160,617.6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4月 2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 

二、 变更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瑞帆节能发来的《邯钢龙山钢铁有限公司与瑞帆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河钢邯钢老区退城整合项目配套煤气加压储配站及煤

气发电工程的主体变更协议》，由于河钢邯钢老区退城整合项目资产全部为河钢

股份邯郸分公司资产，2021 年 10 月 15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文（冀国资发规划发展[2021]94 号），批准了设立邯钢能嘉钢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邯钢能嘉钢铁”）。经河北发改委备案项目名称为河钢邯钢老

区退城整合项目，邯钢能嘉钢铁成为此项目新的法人主体。各方约定将原邯钢龙

山钢铁与瑞帆节能于 2021 年 4 月签订的河钢邯钢老区退城整合项目配套煤气加

压储配站及煤气发电工程合同（含补充协议）进行变更，具体约定如下：  

1、发包人主体由邯钢龙山钢铁变更为邯钢能嘉钢铁，上述合同项下邯钢龙

山钢铁有限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包括不限于联络函，会议纪要等）自本协议签

订生效后均由邯钢能嘉钢铁继受； 

2、原合同有履约保函要求的由承包人重新向邯钢能嘉钢铁开具履约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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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邯钢能嘉钢铁生产经营或股权变更等原因不能履约，邯郸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担保。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瑞帆节能重大合同的相关合同主体的变更不影响原合同的执行，不会对

瑞帆节能 2023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四、备查文件 

1、《邯钢龙山钢铁有限公司与瑞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河钢邯钢老区

退城整合项目配套煤气加压储配站及煤气发电工程的主体变更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 月 6 日 


